淄妇发[2014] 28号

关于开展淄博市女大学生创业之星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妇联，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组织人事部，各有关高校妇委会：

为深入实施巾帼创业创新工程，挖掘我市女大学生优秀创业典型，弘扬创业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女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促进发展，市妇联决定在全市开展女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培养一批当代女大学生创业典型，通过典型宣传，帮助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鼓励女大学生勇于自主创业，营造有利于女大学生创业就业的社会氛围，推动全社会形成重视、关心、支持女大学生创业创新的良好局面。
二、活动主题

巾帼创新业·共筑中国梦

三、评选条件

（一）在淄博市辖区内创办各类企业或经济实体，并担任所创办企业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女大学生或2008年后（含2008年）毕业的具有高等专科院校学历以上的女大学生。

（二）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造假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诚实经营、按章纳税。

（三）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从事个体经营、创办企业或经济实体实现创业，并带动周边就业，在当地有较好社会反响的各类成功创业的女大学生，能够为其他大学生树立创业榜样。

（四）拥有较强的知识转化能力，能自觉创造并运用新方法、 新技术、新模式投入到科技型、环保型、节约型、服务型等领域中来，自主创业业绩卓著，经营状况良好，有发展潜力、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评选要求和步骤
评选工作采取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的办法，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申报程序采用自下而上、逐级推选、实地考察的办法，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一）推荐阶段(2014年7月)

1、本次评选活动候选人推荐以组织推荐为主，同时鼓励他人推荐和自荐。组织推荐。各区县妇联根据评选条件，各推荐2—3名，各有关高校妇委会推荐1名。他人推荐和自荐。符合条件的创业女大学生也可自行登陆淄博妇女网，下载表格，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就近向所在区县妇联或市妇联申报。

2、推荐的候选人需填写推荐表一式3份和不超过2000字的创业材料(包含创业的基本过程及成就、创业感悟、创业带动就业情况、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等)；还需提供身份证、营业执照、毕业证复印件及各类认证或获奖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近期一寸彩色免冠照片。所有上报文字材料（包括电子版）于2014年7月31日前报至市妇联发展部。
（二）审定阶段（2014年8月）

对上报的候选人进行汇总审核，（审核内容包括申报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参选条件和申报要求等），同时组织相关人员实地考察，拟定淄博市女大学生创业之星候选人。并通过《淄博妇女网》对候选人进行5天的社会公示，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后最终评出10名淄博市十佳女大学生创业之星，若干名淄博市女大学生创业之星。
（三）表彰宣传阶段（2014年9月）

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淄博市女大学生创业之星的典型事迹，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市妇联适时举办淄博市优秀创业女大学生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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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33—3160987

电子邮箱：zbflf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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